附件1

	內政部數值地形模型成果資料申請表
(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使用)

	申請日期(註)
	   年　 月　 日
	執行機構
	

	主持人/職稱/系所
	

	專題研究計畫名稱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專題研究計畫編號
	NSTC -  -  -  -  -
	執行期限
	

	申請目的說明

（請簡述申請目的、與專題研究計畫相關性、應用範圍，並具體說明產出成果之社會民生及公共利益，以便進行審查與統計。申請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料，須檢附原專題研究計畫書及含作業範圍等相關資料。）
	

	申請成果項目
	

	申請成果圖幅

（原則上以臺灣地區五千分之ㄧ像片基本圖圖幅為單位，圖號為八碼數字，圖幅較多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於次頁另附。以書面方式申請者，請檢附圖幅清冊電子檔（以csv格式儲存）
	

	資料管制同意書

	茲同意由專題研究計晝執行機構保管所申請之上開成果資料，並依申請目的及相關保密規定，妥善使用，且列入移交，不得自行複製、傳輸或交付他人使用；無繼續使用必要時，應自行銷毀光碟片或格式化儲存媒體，至遲於本次資料應用之專題研究計畫執行結束時，辦理成果資料銷毀。並由執行機構列冊備查，及將相關紀錄函送本會及內政部(地政司)辦理解除列管事宜。如有洩漏或交付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料予他人使用，依刑法第132條等相關法令規定處理。
使用本項成果資料所進行之專題研究計畫須配合內政部所辦理之「落實智慧國土計畫」及「空間測繪技術」等相關活動。
內政部(地政司)對數值地形模型成果資料申請有最終准駁權利。

	專題研究計畫
主持人簽章
	系（所）主管簽章
	院主管簽章
	執行機構印信

	
	
	
	


註:資料申請須於所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執行期限四個月前提出，以申請函到會日期為準。
